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開會通知單 
 

聯絡人：總務處蔡玉婷 

電話分機：208 

受 文 者：如出席人員 

發文日期：110 年 5 月 7 日 

會議名稱：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總務會議 

開會時間：110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正 

閞會地點：中正大樓 5 樓會議室 C501 

主持人：蔡總務長聰智 

出席者：學務長、研發長、進修部主任、師培中心主任、生科院院長、

服設系主任、美容系主任、幼保系主任、餐飲系主任、生服系

主任、運休系主任、管學院院長、國企系主任、財金系主任、

資管系主任、企管系主任、連鎖學程主任、設計院院長、室設

系主任、視傳系主任、商設系主任、多動系主任、時尚系主任、

藝術院院長、美術系主任、音樂系主任、舞蹈系主任、流行音

樂學程主任、漫畫學程主任、旅遊院院長、應英系主任、會資

系主任、旅館系主任、餐旅學程主任、養生學程主任、事務組

組長、保管組組長、營繕組組長、出納組組長、文書組組長、

環安組組長、進修部總務組組長、各院遴選專任教師一位代表

及學生代表出席。 

列席者： 

備註：1.各單位之報告、提案，請於 110年 5月 20日(星期四)前，連同電腦檔案惠

擲總務處 e-mail公務信箱，俾便彙整。 

2.會議中不提供礦泉水，請自備飲用水。 

3.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規定，請各院遴選專任教師一位代表出席。 

各院遴選專任教師代表出席名單： 

※請於 110年 5月 20日（星期四）前，惠擲總務處蔡玉婷，以便彙整。 

院  單  位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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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總務會議會議議程 
 

時間：110年 5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2時正 

地點：中正大樓 5樓會議室 C501 

主席：蔡總務長聰智                      記錄：蔡玉婷 

出席：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總務長提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無。 

 

二、各組工作報告暨工作計畫： 

(一)事務組報告 

1.109年度校務發展及年度經費執行清冊，已於 110年 3月 2日(星期

二)陳報教育部。 

2.110年度校務發展及年度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已於 110年 5月 7

日(星期五)陳報教育部。 

3.擬於 110年 6月 7日(星期一)上午 9點至 6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5

點止，辦理日間部學生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抽籤登記，並於 6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點網路抽籤，抽籤結果將公告於總務處事務組最

新消息。 

4.擬於 110年 8月 2日(星期一)上午 9點至 8月 6日(星期五)下午 4

點止，辦理教職員工汽、機車停車位登記。 

5.擬於 110年 9月 13日(星期一)至 110年 9月 14日(星期二)，辦理

日間部學生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汽車停車場申請，限額 80名。 

6.擬於 110年 9月 13日(星期一)起至 9月 17日(星期五)止，受理轉、

復學生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申請。 

 

(二)營繕組報告 

1.中央文創工場新建工程進度： 

(1)109年 08月 12日(星期三)一樓樑版混凝土澆置完成。 

(2)109年 09月 16日(星期三)二樓樑版混凝土澆置完成。 

(3)109年 10月 15日(星期四)三樓樑版混凝土澆置完成。 

(4)109年 11月 12日(星期四)四樓樑版混凝土澆置完成。 

(5)109年 12月 08日(星期二)五樓樑版混凝土澆置完成。 

(6)110年 02月 05日(星期五)六樓樑版混凝土澆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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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年 03月 12日(星期五)RF屋凸女兒牆等，混凝土澆置完成(至

此結構體工程全部完成)。 
2.校園照明補助工程案，已於 110年 5月 10日完工。 

(1)校園路燈 35盞。 

(2)馨園宿舍區新設路燈 6盞。 

(3)網球場 16盞。 
3.110學年度各項工程查估進行及預算編列。 

4.中央文創工場新建工程持續進行，預定進度： 

序 工程項目 預定日期 

1 建築物室內，外牆工程 110年 7月 15日 

2 拆架工程 110年 7月 20日 

3 綠化工程 110年 7月 30日 

4 使照送件 110年 7月 30日 

5.經常性修繕業務。 

6.暑期工程籌辦。 

  

(三)保管組報告 

1.校務基本資料庫表冊填報完成。全校校地面積 144,365.24平方公

尺、校舍面積 168,994.35平方公尺。 

2.技專校院管用合一調查本校校地土地調查清冊於 4月報部。 

3.110學年度單位編列財產報廢預算彙整完成。本次共 60個單位提出

報廢預估，其原值 136,354,310元，殘值 17,920,817元。經會計室

審查後，於 110年 8月 1日起受理減損申辦。 

4.109學年度單位編列財產報廢預算，請各單位於 7月 15日前完成申

辦，以利 109學年度決算作業時程。 

5.擬定於暑假期間進行財產盤點作業，並檢查財產設備狀況。 

6.擬定於暑假期間辦理全校各單位機密性個資、文件銷毀清運作業。 

7.擬定於暑假期間進行普通教室之數位講桌、投影機、電腦等檢測保

養及教室內部清潔工作。 

 

(四)文書組報告 

1.於 2月 2日與 3月 9日及 5月 13日電子公文系統更新版本維謢作業，

修正內容包含： 

(1)Jagent虛擬交換系統連線至教育部平台優化，Jagent資料庫更

新作業，解決連線至教育部交換平台不穩定狀態之問題。 

(2)總收發系統接收電子公文優化，增加匯出電子公文清單，提供發

文資料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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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EB介面系統優化，承辦人結案公文可修正結案分類號；可以使

用非 IE瀏覽器列印公文(轉成 word檔)。 
2.為提升公文作業之流程，文書組定期實施公文稽催作業，各單位電

子公文登記桌承辦人員收到公文後，應立即轉分至公文承辦人員，

公文辦理結束後，於電子公文系統中結案歸檔。另若發現公文有誤

或有疑問時，應向總務處文書組提出「改分」。 

3.提醒各單位公文承辦人員，必要時增加查閱電子公文的頻率，避免

影響公文結案時效；公文處理限結期限，最速件不超過 1日，速件

不超過 3日，普通件不超過 6日。 

4.承辦人員若因公文須經研商或會簽單位較多，無法於限期內結案時，

請填「待辦公文展延申請表」延長辦理期限，送文書組登記存查。 

5.暑假期間，請各單位將已結案之紙本公文，送文書組辦理歸檔作業；

俾便文書組將已結案歸檔之紙本公文分類、列冊、建檔及裝訂後，

送至檔案室備查。 

6.於 109年 11月 5日新版郵件管理系統上線使用，執行期間經多次修

正，郵件領取 e-mail通知更清楚顯示信件/包裹類別、件數與領取

人之資訊，亦增加中英文姓名的登錄與查詢。 

7.各單位若辦理活動需交寄大量文件或資料，如招生宣導、研討會等，

請於三天前通知文書組，俾便以大宗郵件方式交寄處理，可加快郵

件處理的速度。 

 

(五)出納組報告 

1.109學年度第 2學期註冊相關事宜，日間部(中國信託代收)於 3月

19日關檔，進修部(中國信託代收)於 3月 8日關檔，學生已繳費使

用通路統計表如下： 

部別 銀行臨櫃 自動化通路 信用卡 郵局 

日間部 12.67% 11.77% 28.81% 46.75% 

進修部 7.02% 16.95% 25.41% 50.62% 

2.全校同學至金融機構或使用信用卡繳納學雜費，都可以自行上網列

印繳費證明，其操作步驟及相關資訊，公告於總務處出納組網頁。 

3.109學年度第 2學期，日間部學生欠費名單已於 110年 5月 3日傳

送簡訊通知學生繳費，並上傳至不得離校管理系統。 

4.109學年度日間部暑期重(補)修於 5月 24日後自行上網列印繳費

單，依課務組規定日期繳費。 

5.109學年度進修部暑期重(補)修於 5月 24日至 5月 28日可至出納

組繳費及 5月 27日至進修部現場繳費。 

6.110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相關事宜，日間部、進修部及在職專班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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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學年度第 1學期日間部註冊繳費單，請於 6月 15日後自行上網

列印。列印方式： 

(1)請至本校網站首頁→南應大入口→學生資訊網→其他服務→日

間部列印繳費單。  

(2)輸入學校代號：點選【雲嘉南】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3)輸入【學號】。 

(4)列印學雜費、住宿費及代辦費繳費單據。 
8.110學年度註冊繳費單將分為學雜等費、住宿費、代辦費，出納組

將【學雜費繳費須知】、【列印繳費單】、【信用卡網路繳費】、【繳費

收據列印】，公告於網頁詳細說明及操作步驟，並可直接點選網址連

結直接進入服務項目。 

 

(六)環安組報告 

1.校園環境噴藥： 

(1)109學年第 2學期期中校園環境與學餐噴藥消毒作業，已於 110

年 4月 17日(星期六)執行完成。 

(2)「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加強防疫消毒作業，已於 110

年 5月 15日(星期六)執行完成。 
2.校園飲用水安全： 

(1)飲水機每週均正常實施維護保養，如有故障情況發生，煩請通知

環安組修繕。 

(2)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飲水機水質檢驗，已於 110年 3月 29

日(星期一)完成檢驗，檢驗結果正常。 
3.校區監視系統持續進行更新作業中，擬於 7月中旬完工驗收。 

4.生服系、商設系與美術系列管實驗場所化學品與粉塵作業環境測

定，已於 109年 5月 5日完成環境測定。 

5.校園廢棄物清運： 

(1)109學年第 2學期實驗室廢棄陶土清運，擬於 110年 6月 30日進

行清除，屆時請商設系與美術系協助統計數量，集中時程與地點

將另行通知。 

(2)109學年實驗室廢棄藥品與廢液清運，擬於 107年 8月 18日辦

理，屆時請學術單位協助統計數量，集中時程與地點將另行通知。 

(3)畢業製作繳交後，請協助資源分類，並將分類後物品送至資源回

收室回收，以利後續清運。 
6.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飲水機水質檢驗，擬於 110年 6月中旬

進行採水檢驗。 

 



 

5 

7.109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擬於 6月 23日(星

期三)召開，各單位如有提案資料，請送環安組彙整。 

 

 

參、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汽、機、踏車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解決教職員工生之停車收費問題與提供更便利之停車方式，擬第一校

門機車停車場免收停車費。 

(二)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草案如附件 2。 

辦法：本案經總務會議通過後，惠送行政會議討稐。 

決議：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同日下午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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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汽、機、踏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維護校內良好

交通秩序及教學環境，保障師生

安全及有效管理，特訂定本辦

法。 

第一條 本校為維護校內良好

交通秩序及教學環境，保障師

生健康及安全，特訂定本辦法。 

文字修訂。 

第二條  停車位置： 
一、電動自行車、腳踏車：本

校教職員工生經申請後可免費

進入校園；停車須依規定停放

至腳踏車停車區。 
二、電動機車、機車：第一校

門機車停車場與體育園區機車

停車場。 

三、汽車：校本區、第二校門

停車場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

/地下停車場。 

第二條 停車位置： 

一、電動自行車、腳踏車：本

校全體教職員工生經申請後可

免費自由進入校園；停車時，

須依校園腳踏車停車區停放。 

二、電動機車、機車： 

 (一)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之

機車可申請停放於第一校門之

付費機車停車場。 

(二)體育園區之機車停車場免

費提供停放。 

三、汽車：校本區、第二校門

停車場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

/地下停車場，均為收費停車

場，採不定位方式停放。 

1.文字修訂。 

2.敘明停車位

置並刪除

(一)、(二)。 

第三條  停車位之申請與分配

原則如下： 
一、享有優先使用校本區停車

位者： 
(一)各單位一、二級行政主

管，優先停車依人事異動調整

分配。 
(二)行動不便或健康情形不佳

之教職員工生檢附醫生證明向

總務處申請核准者。 
(三)訂有經常性合約之校內附

屬廠商。 
(四)其它因業務需求經校長核

定者。 
二、第二校門停車場及多功能展

演中心平面/地下停車場，提供

教職員工申請，以核發汽車感

第三條 停車位之申請與分配

原則如下： 

一、享有優先使用校本區停車

位之條件： 

(一)各單位一、二級行政主管。 

(二)行動不便或健康情形不佳

之教職員工生檢附醫生證明向

總務處申請核准者。 

(三)訂有經常性合約之校內附

屬廠商。 

(四)其它因業務需求經校長核

定者。 

二、扣除上述優先使用者，第

二校門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

與地下停車場，提供教職員工

申請，以核發汽車感應器。 

三、校本區停車資格隨人事異

1.文字修訂。 

2.修訂三、四。 



 

7 

應器。 

三、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依停

車位數量，日間部採登記抽籤

(進修部登記)方式申請。 

四、其他依實際需求，由總務

處視情況，另行公告申請方式。 

動調整分配。 

四、汽、機車停車位，如無法

負荷實際需求數量，由總務處

視情況，另行公告申請方式。 

第四條  汽機車進入停車場管

理方式： 
一、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依

申請開啟權限，採不定位方式

停放。 
二、體育園區之機車停車場，

採不定位方式停放。 
三、校本區汽車停車場，憑校

本區汽車停車證進入，汽車停

車證應張貼於前側檔風玻璃左

上方可目視之處。 

四、第二校門及多功能展演中

心前廣場/地下汽車停車場，憑

感應器進入，汽車停車證應張

貼於前側檔風玻璃左上方可目

視之處。 

第四條 汽機車進入停車場管

理方式： 

一、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憑

柵欄管制感應器進入，並將機

車通行證張貼於機車後方明顯

處，每學年換發一次。 

二、體育園區之機車停車場，

採不定位方式停放。 

三、校本區汽車停車場，憑校

本區汽車停車證進入，汽車停

車證應張貼於前側檔風玻璃左

上方可目視之處。 

四、第二校門及多功能展演中

心前廣場/地下汽車停車場，憑

感應器進入，汽車停車證應張

貼於前側檔風玻璃左上方可目

視之處。 

文字修訂。 

第五條  汽機車收費： 
一、汽車： 
(一)校本區收費為 2000元/學

期。 
(二)第二校門汽車停車場，專

任教職員工與進修部(不含平

日白天班)學生為 1000元/學

期，兼任教師為 500元/學期、假

日班學生為 300元/學期。 
(三)多功能展演中心地下停車

場，專任教職員工收費為 2000 

元/學期、兼任教師為 1000元/

學期。 
(四)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停車

場，專任教職員工及學生收費為

1000元/學期、兼任教師為 500

第五條 汽機車收費： 

一、汽車： 

(一)校本區收費為2000 元/學

期。 

(二)第二校門汽車停車場，專

任教職員工與進修部(不含平

日白天班)學生為1000 元/學

期，兼任教師為500 元/學期、

假日班學生為300元/學期。 

(三)多功能展演中心地下停車

場，專任教職員工收費為2000 

元/學期、兼任教師為1000 元/

學期。 

(四)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停車

場，專任教職員工及學生收費

為1000 元/學期、兼任教師為

1.(一)文字修

訂且改為

免收費停

車場。 

2.標題(三)改

為(二)。 

3.刪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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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學期、假日班學生為 300 

元/學期。 
(五)汽車感應器若遺失補發酌

收工本費為 400元整，並刪除

原感應器之設定。 
二、機車： 
(一)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與體

育園區機車停車場均為免費停

車。 
(二)若遺失服務證或學生證，

無法進入停車場，可至總務處

申請借用臨時感應器；臨時感應

器若不慎遺失，將酌收工本費

100 元整，並刪除感應器之設

定。 

500 元/學期、假日班學生為

300 元/學期。 

(五)汽車感應器若遺失補發酌

收工本費為400 元整，並刪除

原感應器之設定。 

二、機車： 

(一)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之收

費，教職員工及全職工讀生200 

元/學年，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

400 元/學年，假日班學生為

200 元/學年，非學分班100 元

/每一期。 

(二)體育園區機車停車場不收

費。 

(三)遺失服務證或學生證可憑

補發申請書至總務處免費申請

機車感應器，若遺失感應器，

將酌收工本費100 元整，並刪

除原感應器之設定。 

(四)推廣教育或其他各類課程

停車申請得依實際情況收費。 

第六條  行車管理： 
一、汽、機車(含電動自行車)

禁止在校區內行駛，除公務用

車及特殊情況(需申請)外，不

得進入校本區，最高速限 20公

里。 
二、設有「路障」之路段應減

速慢行。 
三、校內外腳踏車(電動自行

車)不得雙載。 

第六條行車管理： 

一、汽、機車(含電動自行車)

禁止在校區內行駛，若因公務

來往，最高時速以20公里為限。 

二、設有「路障」之路段應減

速慢行。 

三、凡車速太快者，鼓勵全校

師生登記該車車牌號碼，送交

總務處辦理。 

四、校內外腳踏車(電動自行

車)不得雙載。 

五、機車(含電動機車)除公務

用車及特殊情況(需申請)外，

不得進入校本區。 

1.文字修訂。 

2.刪除條文

三、五。 

3.標題四改為

三。 

 

第七條  稽查管理： 
一、校本區上課期間除執行公

務之「公務車」及載送器材貨

物之車輛外，一律不得行駛於

第七條稽查管理： 

一、校本部上課期間除執行公

務之「公務車」及載送器材貨

物之車輛外，一律不得行駛於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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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區。 
二、由總務處及有關人員組成

「汽機踏車稽查小組」，隨時稽

查責任區內違規車輛。若無「汽

機踏車停車證」與無「臨時停

車證」者，以及未在規定停車

格停車者，均視為違規車輛，

汽機踏車稽查小組即填發「校

內違規停車通知單」並予以上

鎖。 

校本區。 

二、由總務處及有關人員組成

「汽機踏車稽查小組」，隨時

稽查責任區內違規車輛，並登

記處理。 

三、凡無「汽機踏車停車證」

及來賓無「臨時停車證」，以

及未在規定停車格停車者，均

視為違規車輛，汽機踏車稽查

小組即填發「校內違規停車通

知單」並予以上鎖。 

第八條  罰則： 

一、本校教職員工若違規達三

次，得取消其在校內停車之權

利一學期，並依相關規定懲處。 

二、本校學生違規停車者，於

每學期前二週開單勸導，第三

週起違規停車，每次處以申戒 1

次。 
三、廠商車輛違規每次罰 300

元。 
四、依公平原則，不得代替他

人登記辦理，如經發現，取消

其停車權利，且不退還所剩停

車費。 

第八條 罰則： 

一、本校教職員工若違規達三

次，得取消其在校內停車之權

利一學期，並依相關規定懲處。 

二、針對本校學生停車，汽機

踏車稽查小組將於每學期前二

週開單宣導，第三週起經查違

規後，再次違規每次處以申戒1

次。 

三、廠商車輛違規每次罰 300 

元。 

四、為符合公平性原則，不得

代替他人登記辦理，如經發

現，取消其停車權利，且不退

還所剩停車費。 

文字修訂。 

第九條  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者均應戴安全帽。 
二、電器室前方備有汽、機車

打氣工具，輪胎有漏氣情形者

可借用。 
三、汽、機車應維持良好狀況，

消音管若有破損應即送修，以

免發出嚴重噪音。 
四、停車證、臨時停車證、感

應器及感應卡僅為准許在校區

停車之憑據，不負保管責任，

對於停放校內之車輛若有損壞

或遺失情事，學校不負賠償責

第九條 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者均應戴安全帽。 

二、電器室前方備有汽、機車

打氣工具，輪胎有漏氣情形者

可借用。 

三、汽、機車應維持良好狀況，

消音管若有破損應即送修，以

免發出嚴重噪音。 

四、停車證、臨時停車證、感

應器及感應卡僅為准許在校區

停車之憑據，不負保管責任，

對於停放校內之車輛若有損壞

或遺失情事，學校不負賠償責

文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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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五、學生尚未考領駕照者一律

不得騎(開)車到校。 

任。凡全學期日、夜均停放校

內者應自行注意。 

五、學生尚未考領駕照者一律

不得騎(開)車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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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汽、機、踏車管理辦法(草案) 
民國  95 年 10 月 05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05 月 24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99 年 01 月 14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99 年 07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99 年 09 月 23 日教育部 
台技(一)字第 0990160764-A 號函核定更名 
民國  100 年 06 月 03 日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0 年 06 月 24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1 年 05 月 30 日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1 年 06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3 年 12 月 18 日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6 年 06 月 01 日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6 年 06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8 年 05 月 29 日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8 年 06 月 20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年    月    日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年    月   日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  本校為維護校內良好交通秩序及教學環境，保障師生安全及有效管理，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停車位置： 
一、電動自行車、腳踏車：本校教職員工生經申請後可免費進入校園；

停車須依規定停放至腳踏車停車區。 
二、電動機車、機車：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與體育園區機車停車場。 

三、汽車：校本區、第二校門停車場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地下停車場。 

第三條  停車位之申請與分配原則如下： 
一、享有優先使用校本區停車位者： 

(一)各單位一、二級行政主管，優先停車依人事異動調整分配。 
(二)行動不便或健康情形不佳之教職員工生檢附醫生證明向總務

處申請核准者。 
(三)訂有經常性合約之校內附屬廠商。 
(四)其它因業務需求經校長核定者。 

二、第二校門停車場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地下停車場，提供教職員

工申請，以核發汽車感應器。 

三、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依停車位數量，日間部採登記抽籤(進修部登

記)方式申請。 
四、其他依實際需求，由總務處視情況，另行公告申請方式。 

第四條  汽機車進入停車場管理方式： 

一、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依申請開啟權限，採不定位方式停放。 

二、體育園區之機車停車場，採不定位方式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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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本區汽車停車場，憑校本區汽車停車證進入，汽車停車證應張

貼於前側檔風玻璃左上方可目視之處。 

四、第二校門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前廣場/地下汽車停車場，憑感應器進

入，汽車停車證應張貼於前側檔風玻璃左上方可目視之處。 

第五條  汽機車收費： 
一、汽車： 

(一)校本區收費為 2000元/學期。 
(二)第二校門汽車停車場，專任教職員工與進修部(不含平日白天

班)學生為 1000元/學期，兼任教師為 500元/學期、假日班學生

為 300元/學期。 
(三)多功能展演中心地下停車場，專任教職員工收費為 2000元/學

期、兼任教師為 1000元/學期。 
(四)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停車場，專任教職員工及學生收費為 1000

元/學期、兼任教師為 500元/學期、假日班學生為 300元/學期。 
(五)汽車感應器若遺失補發酌收工本費為 400元整，並刪除原感應

器之設定。 
二、機車： 

(一)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與體育園區機車停車場均為免費停車。 
(二)若遺失服務證或學生證，無法進入停車場，可至總務處申請

借用臨時感應器；臨時感應器若不慎遺失，將酌收工本費 100

元整，並刪除感應器之設定。 

第六條  行車管理： 
一、汽、機車(含電動自行車)禁止在校區內行駛，除公務用車及特殊

情況(需申請)外，不得進入校本區，最高速限 20公里。 
二、設有「路障」之路段應減速慢行。 
三、校內外腳踏車(電動自行車)不得雙載。 

第七條  稽查管理： 
一、校本區上課期間除執行公務之「公務車」及載送器材貨物之車輛

外，一律不得行駛於校本區。 
二、由總務處及有關人員組成「汽機踏車稽查小組」，隨時稽查責任區

內違規車輛。若無「汽機踏車停車證」與無「臨時停車證」者，

以及未在規定停車格停車者，均視為違規車輛，汽機踏車稽查小

組即填發「校內違規停車通知單」並予以上鎖。 

第八條  罰則： 

一、本校教職員工若違規達三次，得取消其在校內停車之權利一學期，

並依相關規定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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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學生違規停車者，於每學期前二週開單勸導，第三週起違規

停車，每次處以申戒 1次。 

三、廠商車輛違規每次罰 300元。 
四、依公平原則，不得代替他人登記辦理，如經發現，取消其停車權

利，且不退還所剩停車費。 

第九條  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者均應戴安全帽。 
二、電器室前方備有汽、機車打氣工具，輪胎有漏氣情形者可借用。 
三、汽、機車應維持良好狀況，消音管若有破損應即送修，以免發出

嚴重噪音。 
四、停車證、臨時停車證、感應器及感應卡僅為准許在校區停車之憑

據，不負保管責任，對於停放校內之車輛若有損壞或遺失情事，

學校不負賠償責任。 

五、學生尚未考領駕照者一律不得騎(開)車到校。 

第十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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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總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5月 26日（星期三） 

地點：書面會議方式 

主席：蔡總務長聰智                      記錄：蔡玉婷 

出席：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109學年第 2學期總務會議，因國內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全

國疫情警戒為第三級，應避免不必要集會及停止室內 5人以上的社交聚會，

因此改採書面會議方式作業，會議議程相關資料，於 5月 20日 e-mail至

各單位信箱(含各院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亦於 5月 24日(星期一)前，匯

集各單位針對議程內容補充或建議事項，撰寫會議紀錄。 

感謝各單位主任與教師及學生代表，協助本次書面會議之作業方式，

若有任何建議事項或需要協助的地方，歡迎隨時與總務處聯繫，讓校園環

境更加完善。 

 

貳、工作報告：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總務長提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無。 

 

二、各組工作報告暨工作計畫： 

(一)事務組報告 

1.109年度校務發展及年度經費執行清冊，已於 110年 3月 2日(星期

二)陳報教育部。 

2.110年度校務發展及年度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已於 110年 5月 7

日(星期五)陳報教育部。 

3.擬於 110年 6月 7日(星期一)上午 9點至 6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5

點止，辦理日間部學生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抽籤登記，並於 6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點網路抽籤，抽籤結果將公告於總務處事務組最

新消息。 

4.擬於 110年 8月 2日(星期一)上午 9點至 8月 6日(星期五)下午 4

點止，辦理教職員工汽、機車停車位登記。 

5.擬於 110年 9月 13日(星期一)至 110年 9月 14日(星期二)，辦理

日間部學生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汽車停車場申請，限額 80名。 

6.擬於 110年 9月 13日(星期一)起至 9月 17日(星期五)止，受理轉、

復學生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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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繕組報告 

1.中央文創工場新建工程進度： 

(1)109年 08月 12日(星期三)一樓樑版混凝土澆置完成。 

(2)109年 09月 16日(星期三)二樓樑版混凝土澆置完成。 

(3)109年 10月 15日(星期四)三樓樑版混凝土澆置完成。 

(4)109年 11月 12日(星期四)四樓樑版混凝土澆置完成。 

(5)109年 12月 08日(星期二)五樓樑版混凝土澆置完成。 

(6)110年 02月 05日(星期五)六樓樑版混凝土澆置完成。 

(7)110年 03月 12日(星期五)RF屋凸女兒牆等，混凝土澆置完成(至

此結構體工程全部完成)。 
2.校園照明補助工程案，已於 110年 5月 10日完工。 

(1)校園路燈 35盞。 

(2)馨園宿舍區新設路燈 6盞。 

(3)網球場 16盞。 
3.110學年度各項工程查估進行及預算編列。 

4.中央文創工場新建工程持續進行，預定進度： 

序 工程項目 預定日期 

1 建築物室內，外牆工程 110年 7月 15日 

2 拆架工程 110年 7月 20日 

3 綠化工程 110年 7月 30日 

4 使照送件 110年 7月 30日 

5.經常性修繕業務。 

6.暑期工程籌辦。 

  

(三)保管組報告 

1.校務基本資料庫表冊填報完成。全校校地面積 144,365.24平方公

尺、校舍面積 168,994.35平方公尺。 

2.技專校院管用合一調查本校校地土地調查清冊於 4月報部。 

3.110學年度單位編列財產報廢預算彙整完成。本次共 60個單位提出

報廢預估，其原值 136,354,310元，殘值 17,920,817元。經會計室

審查後，於 110年 8月 1日起受理減損申辦。 

4.109學年度單位編列財產報廢預算，請各單位於 7月 15日前完成申

辦，以利 109學年度決算作業時程。 

5.擬定於暑假期間進行財產盤點作業，並檢查財產設備狀況。 

6.擬定於暑假期間辦理全校各單位機密性個資、文件銷毀清運作業。 

7.擬定於暑假期間進行普通教室之數位講桌、投影機、電腦等檢測保

養及教室內部清潔工作。 



 

3 

(四)文書組報告 

1.於 2月 2日與 3月 9日及 5月 13日電子公文系統更新版本維謢作業，

修正內容包含： 

(1)Jagent虛擬交換系統連線至教育部平台優化，Jagent資料庫更

新作業，解決連線至教育部交換平台不穩定狀態之問題。 

(2)總收發系統接收電子公文優化，增加匯出電子公文清單，提供發

文資料查詢功能。 

(3)WEB介面系統優化，承辦人結案公文可修正結案分類號；可以使

用非 IE瀏覽器列印公文(轉成 word檔)。 
2.為提升公文作業之流程，文書組定期實施公文稽催作業，各單位電

子公文登記桌承辦人員收到公文後，應立即轉分至公文承辦人員，

公文辦理結束後，於電子公文系統中結案歸檔。另若發現公文有誤

或有疑問時，應向總務處文書組提出「改分」。 

3.提醒各單位公文承辦人員，必要時增加查閱電子公文的頻率，避免

影響公文結案時效；公文處理限結期限，最速件不超過 1日，速件

不超過 3日，普通件不超過 6日。 

4.承辦人員若因公文須經研商或會簽單位較多，無法於限期內結案時，

請填「待辦公文展延申請表」延長辦理期限，送文書組登記存查。 

5.暑假期間，請各單位將已結案之紙本公文，送文書組辦理歸檔作業；

俾便文書組將已結案歸檔之紙本公文分類、列冊、建檔及裝訂後，

送至檔案室備查。 

6.於 109年 11月 5日新版郵件管理系統上線使用，執行期間經多次修

正，郵件領取 e-mail通知更清楚顯示信件/包裹類別、件數與領取

人之資訊，亦增加中英文姓名的登錄與查詢。 

7.各單位若辦理活動需交寄大量文件或資料，如招生宣導、研討會等，

請於三天前通知文書組，俾便以大宗郵件方式交寄處理，可加快郵

件處理的速度。 

 

(五)出納組報告 

1.109學年度第 2學期註冊相關事宜，日間部(中國信託代收)於 3月

19日關檔，進修部(中國信託代收)於 3月 8日關檔，學生已繳費使

用通路統計表如下： 

部別 銀行臨櫃 自動化通路 信用卡 郵局 

日間部 12.67% 11.77% 28.81% 46.75% 

進修部 7.02% 16.95% 25.41% 50.62% 

2.全校同學至金融機構或使用信用卡繳納學雜費，都可以自行上網列

印繳費證明，其操作步驟及相關資訊，公告於總務處出納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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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學年度第 2學期，日間部學生欠費名單已於 110年 5月 3日傳

送簡訊通知學生繳費，並上傳至不得離校管理系統。 

4.109學年度日間部暑期重(補)修於 5月 24日後自行上網列印繳費

單，依課務組規定日期繳費。 

5.109學年度進修部暑期重(補)修於 5月 24日至 5月 28日可至出納

組繳費及 5月 27日至進修部現場繳費。 

6.110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相關事宜，日間部、進修部及在職專班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代收。 

7.110學年度第 1學期日間部註冊繳費單，請於 6月 15日後自行上網

列印。列印方式： 

(1)請至本校網站首頁→南應大入口→學生資訊網→其他服務→日

間部列印繳費單。  

(2)輸入學校代號：點選【雲嘉南】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3)輸入【學號】。 

(4)列印學雜費、住宿費及代辦費繳費單據。 
8.110學年度註冊繳費單將分為學雜等費、住宿費、代辦費，出納組

將【學雜費繳費須知】、【列印繳費單】、【信用卡網路繳費】、【繳費

收據列印】，公告於網頁詳細說明及操作步驟，並可直接點選網址連

結直接進入服務項目。 

 

(六)環安組報告 

1.校園環境噴藥： 

(1)109學年第 2學期期中校園環境與學餐噴藥消毒作業，已於 110

年 4月 17日(星期六)執行完成。 

(2)「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加強防疫消毒作業，已於 110

年 5月 15日(星期六)執行完成。 
2.校園飲用水安全： 

(1)飲水機每週均正常實施維護保養，如有故障情況發生，煩請通知

環安組修繕。 

(2)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飲水機水質檢驗，已於 110年 3月 29

日(星期一)完成檢驗，檢驗結果正常。 
3.校區監視系統持續進行更新作業中，擬於 7月中旬完工驗收。 

4.生服系、商設系與美術系列管實驗場所化學品與粉塵作業環境測

定，已於 109年 5月 5日完成環境測定。 

5.校園廢棄物清運： 

(1)109學年第 2學期實驗室廢棄陶土清運，擬於 110年 6月 30日進

行清除，屆時請商設系與美術系協助統計數量，集中時程與地點

將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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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學年實驗室廢棄藥品與廢液清運，擬於 107年 8月 18日辦

理，屆時請學術單位協助統計數量，集中時程與地點將另行通知。 

(3)畢業製作繳交後，請協助資源分類，並將分類後物品送至資源回

收室回收，以利後續清運。 
6.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飲水機水質檢驗，擬於 110年 6月中旬

進行採水檢驗。 

7.109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擬於 6月 23日(星

期三)召開，各單位如有提案資料，請送環安組彙整。 

 

參、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汽、機、踏車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解決教職員工生之停車收費問題與提供更便利之停車方式，擬第一校

門機車停車場免收停車費。 

(二)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草案如附件 2。 

辦法：本案經總務會議通過後，惠送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若有任何建議事項或需要協助的地方，歡迎隨時與總務處聯繫，讓校

園環境更加完善，謝謝。 

 

 

陸、散會：採書面會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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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汽、機、踏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維護校內良好交

通秩序及教學環境，保障師生安全

及有效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維護校內良好交通

秩序及教學環境，保障師生健康及

安全，特訂定本辦法。 

文字修訂。 

第二條  停車位置： 
一、電動自行車、腳踏車：本校

教職員工生經申請後可免費進入

校園；停車須依規定停放至腳踏車

停車區。 
二、電動機車、機車：第一校門機

車停車場與體育園區機車停車場。 

三、汽車：校本區、第二校門停車

場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地下

停車場。 

第二條 停車位置： 

一、電動自行車、腳踏車：本校全

體教職員工生經申請後可免費自

由進入校園；停車時，須依校園腳

踏車停車區停放。 

二、電動機車、機車： 

 (一)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之機車

可申請停放於第一校門之付費機

車停車場。 

(二)體育園區之機車停車場免費

提供停放。 

三、汽車：校本區、第二校門停車

場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地下停

車場，均為收費停車場，採不定位

方式停放。 

1.文字修訂。 

2.敘明停車位

置並刪除

(一)、(二)。 

第三條  停車位之申請與分配原

則如下： 
一、享有優先使用校本區停車位

者： 
(一)各單位一、二級行政主管，

優先停車依人事異動調整分配。 
(二)行動不便或健康情形不佳之

教職員工生檢附醫生證明向總務

處申請核准者。 
(三)訂有經常性合約之校內附屬

廠商。 
(四)其它因業務需求經校長核定

者。 
二、第二校門停車場及多功能展演

中心平面/地下停車場，提供教職

員工申請，以核發汽車感應器。 

三、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依停車位

數量，日間部採登記抽籤(進修部

登記)方式申請。 

四、其他依實際需求，由總務處

視情況，另行公告申請方式。 

第三條 停車位之申請與分配原則

如下： 

一、享有優先使用校本區停車位之

條件： 

(一)各單位一、二級行政主管。 

(二)行動不便或健康情形不佳之

教職員工生檢附醫生證明向總務

處申請核准者。 

(三)訂有經常性合約之校內附屬

廠商。 

(四)其它因業務需求經校長核定

者。 

二、扣除上述優先使用者，第二校

門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與地下

停車場，提供教職員工申請，以核

發汽車感應器。 

三、校本區停車資格隨人事異動調

整分配。 

四、汽、機車停車位，如無法負荷

實際需求數量，由總務處視情況，

另行公告申請方式。 

1.文字修訂。 

2.修訂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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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汽機車進入停車場管理

方式： 
一、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依申請

開啟權限，採不定位方式停放。 

二、體育園區之機車停車場，採不

定位方式停放。 
三、校本區汽車停車場，憑校本區

汽車停車證進入，汽車停車證應

張貼於前側檔風玻璃左上方可目

視之處。 

四、第二校門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前

廣場/地下汽車停車場，憑感應器

進入，汽車停車證應張貼於前側檔

風玻璃左上方可目視之處。 

第四條 汽機車進入停車場管理方

式： 

一、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憑柵欄

管制感應器進入，並將機車通行證

張貼於機車後方明顯處，每學年換

發一次。 

二、體育園區之機車停車場，採不

定位方式停放。 

三、校本區汽車停車場，憑校本區

汽車停車證進入，汽車停車證應張

貼於前側檔風玻璃左上方可目視

之處。 

四、第二校門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前

廣場/地下汽車停車場，憑感應器

進入，汽車停車證應張貼於前側檔

風玻璃左上方可目視之處。 

文字修訂。 

第五條  汽機車收費： 
一、汽車： 
(一)校本區收費為 2000元/學期。 
(二)第二校門汽車停車場，專任

教職員工與進修部(不含平日白

天班)學生為 1000元/學期，兼任教

師為 500 元/學期、假日班學生為

300 元/學期。 
(三)多功能展演中心地下停車

場，專任教職員工收費為 2000 

元/學期、兼任教師為 1000 元/學

期。 
(四)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停車

場，專任教職員工及學生收費為

1000元/學期、兼任教師為 500元

/學期、假日班學生為 300 元/

學期。 
(五)汽車感應器若遺失補發酌收

工本費為 400元整，並刪除原感

應器之設定。 
二、機車： 
(一)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與體育

園區機車停車場均為免費停車。 
(二)若遺失服務證或學生證，無

法進入停車場，可至總務處申請

借用臨時感應器；臨時感應器若不

第五條 汽機車收費： 

一、汽車： 

(一)校本區收費為2000 元/學期。 

(二)第二校門汽車停車場，專任教

職員工與進修部(不含平日白天

班)學生為1000 元/學期，兼任教

師為500 元/學期、假日班學生為

300元/學期。 

(三)多功能展演中心地下停車

場，專任教職員工收費為2000 元/

學期、兼任教師為1000 元/學期。 

(四)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停車

場，專任教職員工及學生收費為

1000 元/學期、兼任教師為500 元

/學期、假日班學生為300 元/學

期。 

(五)汽車感應器若遺失補發酌收

工本費為400 元整，並刪除原感應

器之設定。 

二、機車： 

(一)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之收

費，教職員工及全職工讀生200 元

/學年，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400 

元/學年，假日班學生為200 元/

學年，非學分班100 元/每一期。 

(二)體育園區機車停車場不收費。 

1.(一)文字修

訂且改為免

收費停車

場。 

2.標題(三)改

為(二)。 

3.刪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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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遺失，將酌收工本費 100 元

整，並刪除感應器之設定。 

(三)遺失服務證或學生證可憑補

發申請書至總務處免費申請機車

感應器，若遺失感應器，將酌收工

本費100 元整，並刪除原感應器之

設定。 

(四)推廣教育或其他各類課程停

車申請得依實際情況收費。 

第六條  行車管理： 
一、汽、機車(含電動自行車)禁

止在校區內行駛，除公務用車及

特殊情況(需申請)外，不得進入

校本區，最高速限 20公里。 
二、設有「路障」之路段應減速慢

行。 
三、校內外腳踏車(電動自行車)

不得雙載。 

第六條行車管理： 

一、汽、機車(含電動自行車)禁止

在校區內行駛，若因公務來往，最

高時速以20公里為限。 

二、設有「路障」之路段應減速慢

行。 

三、凡車速太快者，鼓勵全校師生

登記該車車牌號碼，送交總務處辦

理。 

四、校內外腳踏車(電動自行車)

不得雙載。 

五、機車(含電動機車)除公務用車

及特殊情況(需申請)外，不得進入

校本區。 

1.文字修訂。 

2.刪除條文

三、五。 

3.標題四改為

三。 

 

第七條  稽查管理： 
一、校本區上課期間除執行公務之

「公務車」及載送器材貨物之車

輛外，一律不得行駛於校本區。 
二、由總務處及有關人員組成「汽

機踏車稽查小組」，隨時稽查責任

區內違規車輛。若無「汽機踏車停

車證」與無「臨時停車證」者，

以及未在規定停車格停車者，均視

為違規車輛，汽機踏車稽查小組

即填發「校內違規停車通知單」並

予以上鎖。 

第七條稽查管理： 

一、校本部上課期間除執行公務之

「公務車」及載送器材貨物之車輛

外，一律不得行駛於校本區。 

二、由總務處及有關人員組成「汽

機踏車稽查小組」，隨時稽查責任

區內違規車輛，並登記處理。 

三、凡無「汽機踏車停車證」及來

賓無「臨時停車證」，以及未在規

定停車格停車者，均視為違規車

輛，汽機踏車稽查小組即填發「校

內違規停車通知單」並予以上鎖。 

文字修訂。 

第八條  罰則： 

一、本校教職員工若違規達三次，

得取消其在校內停車之權利一學

期，並依相關規定懲處。 

二、本校學生違規停車者，於每學

期前二週開單勸導，第三週起違規

停車，每次處以申戒 1次。 

三、廠商車輛違規每次罰 300 元。 
四、依公平原則，不得代替他人

第八條 罰則： 

一、本校教職員工若違規達三次，

得取消其在校內停車之權利一學

期，並依相關規定懲處。 

二、針對本校學生停車，汽機踏車

稽查小組將於每學期前二週開單

宣導，第三週起經查違規後，再次

違規每次處以申戒1次。 

三、廠商車輛違規每次罰 300 元。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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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辦理，如經發現，取消其停車

權利，且不退還所剩停車費。 

四、為符合公平性原則，不得代替

他人登記辦理，如經發現，取消其

停車權利，且不退還所剩停車費。 

第九條  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者均應戴安全帽。 
二、電器室前方備有汽、機車打氣

工具，輪胎有漏氣情形者可借用。 
三、汽、機車應維持良好狀況，消

音管若有破損應即送修，以免發

出嚴重噪音。 
四、停車證、臨時停車證、感應器

及感應卡僅為准許在校區停車之

憑據，不負保管責任，對於停放校

內之車輛若有損壞或遺失情事，

學校不負賠償責任。 

五、學生尚未考領駕照者一律不

得騎(開)車到校。 

第九條 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者均應戴安全帽。 

二、電器室前方備有汽、機車打氣

工具，輪胎有漏氣情形者可借用。 

三、汽、機車應維持良好狀況，消

音管若有破損應即送修，以免發出

嚴重噪音。 

四、停車證、臨時停車證、感應器

及感應卡僅為准許在校區停車之

憑據，不負保管責任，對於停放校

內之車輛若有損壞或遺失情事，學

校不負賠償責任。凡全學期日、夜

均停放校內者應自行注意。 

五、學生尚未考領駕照者一律不得

騎(開)車到校。 

文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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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汽、機、踏車管理辦法(草案) 
民國  95 年 10 月 05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05 月 24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99 年 01 月 14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99 年 07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99 年 09 月 23 日教育部 
台技(一)字第 0990160764-A 號函核定更名 
民國  100 年 06 月 03 日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0 年 06 月 24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1 年 05 月 30 日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1 年 06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3 年 12 月 18 日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6 年 06 月 01 日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6 年 06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8 年 05 月 29 日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8 年 06 月 20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0 年 05 月 26 日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年    月   日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  本校為維護校內良好交通秩序及教學環境，保障師生安全及有效管理，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停車位置： 
一、電動自行車、腳踏車：本校教職員工生經申請後可免費進入校園；

停車須依規定停放至腳踏車停車區。 
二、電動機車、機車：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與體育園區機車停車場。 

三、汽車：校本區、第二校門停車場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地下停車場。 

第三條  停車位之申請與分配原則如下： 
一、享有優先使用校本區停車位者： 

(一)各單位一、二級行政主管，優先停車依人事異動調整分配。 
(二)行動不便或健康情形不佳之教職員工生檢附醫生證明向總務

處申請核准者。 
(三)訂有經常性合約之校內附屬廠商。 
(四)其它因業務需求經校長核定者。 

二、第二校門停車場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地下停車場，提供教職員

工申請，以核發汽車感應器。 

三、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依停車位數量，日間部採登記抽籤(進修部登

記)方式申請。 
四、其他依實際需求，由總務處視情況，另行公告申請方式。 

第四條  汽機車進入停車場管理方式： 

一、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依申請開啟權限，採不定位方式停放。 

二、體育園區之機車停車場，採不定位方式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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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本區汽車停車場，憑校本區汽車停車證進入，汽車停車證應張

貼於前側檔風玻璃左上方可目視之處。 

四、第二校門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前廣場/地下汽車停車場，憑感應器進

入，汽車停車證應張貼於前側檔風玻璃左上方可目視之處。 

第五條  汽機車收費： 
一、汽車： 

(一)校本區收費為 2000元/學期。 
(二)第二校門汽車停車場，專任教職員工與進修部(不含平日白天

班)學生為 1000元/學期，兼任教師為 500元/學期、假日班學生

為 300元/學期。 
(三)多功能展演中心地下停車場，專任教職員工收費為 2000元/學

期、兼任教師為 1000元/學期。 
(四)多功能展演中心平面停車場，專任教職員工及學生收費為 1000

元/學期、兼任教師為 500元/學期、假日班學生為 300元/學期。 
(五)汽車感應器若遺失補發酌收工本費為 400元整，並刪除原感應

器之設定。 
二、機車： 

(一)第一校門機車停車場與體育園區機車停車場均為免費停車。 
(二)若遺失服務證或學生證，無法進入停車場，可至總務處申請

借用臨時感應器；臨時感應器若不慎遺失，將酌收工本費 100

元整，並刪除感應器之設定。 

第六條  行車管理： 
一、汽、機車(含電動自行車)禁止在校區內行駛，除公務用車及特殊

情況(需申請)外，不得進入校本區，最高速限 20公里。 
二、設有「路障」之路段應減速慢行。 
三、校內外腳踏車(電動自行車)不得雙載。 

第七條  稽查管理： 
一、校本區上課期間除執行公務之「公務車」及載送器材貨物之車輛

外，一律不得行駛於校本區。 
二、由總務處及有關人員組成「汽機踏車稽查小組」，隨時稽查責任區

內違規車輛。若無「汽機踏車停車證」與無「臨時停車證」者，

以及未在規定停車格停車者，均視為違規車輛，汽機踏車稽查小

組即填發「校內違規停車通知單」並予以上鎖。 

第八條  罰則： 

一、本校教職員工若違規達三次，得取消其在校內停車之權利一學期，

並依相關規定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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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學生違規停車者，於每學期前二週開單勸導，第三週起違規

停車，每次處以申戒 1次。 

三、廠商車輛違規每次罰 300元。 
四、依公平原則，不得代替他人登記辦理，如經發現，取消其停車權

利，且不退還所剩停車費。 

第九條  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者均應戴安全帽。 
二、電器室前方備有汽、機車打氣工具，輪胎有漏氣情形者可借用。 
三、汽、機車應維持良好狀況，消音管若有破損應即送修，以免發出

嚴重噪音。 
四、停車證、臨時停車證、感應器及感應卡僅為准許在校區停車之憑

據，不負保管責任，對於停放校內之車輛若有損壞或遺失情事，

學校不負賠償責任。 

五、學生尚未考領駕照者一律不得騎(開)車到校。 

第十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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